
 

证券代码：002296        公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4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合同签署概况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11月7日发布了

《关于收到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2019-048），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近日，

公司收到与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洛阳市轨道交通1号线工

程综合监控系统采购项目01标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92,516,306.00元人民币。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买方名称：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马朝信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256号洛阳银行23楼 

5、经营范围：轨道交通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凭资质证、许可证经营）；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轨道交通设备销售和租赁；站场物业管理；

轨道站线及相关地区地下空间资源及上盖物业开发；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其他

特许经营权的经营、投资业务；土地整理投资经营；房地产项目投资。 

（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类似业务交易金额 

公司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与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无上述类似

业务合同，公司与其无任何关联关系。 

（三）交易对手方履约能力 

洛阳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经洛阳市人民政府批准，于2016年9月18日

http://www.cninfo.com.cn/


 

成立，性质为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金10亿元，经洛阳市人民政府授权，负责

轨道交通项目的工程投资、建设、运营；轨道交通的广告、通讯、周边土地开发

利用及其它特许经营权的经营和投融资业务等。现更名为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属于国有独资企业，实力雄厚、资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风险小。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的重要条款 

1、合同名称：洛阳市轨道交通1号线工程综合监控系统采购项目01标； 

2、项目概述：洛阳市城市轨道交通1号线工程，线路全长为22.358km，共19

座车站（地下车站18座，高架车站1座）、1座车辆段、1座停车场、1座控制中心

内设置综合监控系统。线路西起谷水站，东至杨湾站，依次沿中州西路、武汉路、

西苑路、延安路、中州中路、中州东路敷设，串联涧西区、西工区、老城区、瀍

河回族区。 

3、合同金额：92,516,306.00元人民币； 

4、签署时间：2019年12月4日； 

5、合同生效：本合同在卖方提供符合买方要求的足额履约保证金，且本合

同经买卖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6、质量保证期：初期运营一年后进入质量保证期，质量保证期为24个月； 

7、质量保证金：为签约合同总价的5%； 

8、合同工期要求：2021年1月具备通车试运行条件；投标人应按招标人规定

的工程进度完成各阶段的工作。 

（二）付款方式：签约合同总价采用分阶段支付的方式进行付款 

1、预付款：预付款金额为签约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二十五（25%），在合同生

效，卖方提交相关单据经买方批准后支付； 

2、到货付款：付款金额为所交货物价款的百分之五十五（55%）（按批次结

算，批次根据买方实际要求确定）；卖方应在有关货物运抵项目现场，卖方提交

的相关单据经买方批准后支付； 

3、单位工程验收付款：单位工程验收完成后，且买方收到卖方支付请求并

附相关单据后六十（60）天内由买方支付卖方至签约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八十五

（85％）； 

4、竣工验收付款：竣工验收完成后，且买方收到卖方支付请求并附相关单

据后六十（60）天内由买方支付卖方至签约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九十五（95％）； 

5、质量保证期届满付款：在合同设备质量保证期届满且最终验收完成且配



 

合完成审计后，卖方提交相关单据后六十（6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结算价余额。 

（三）违约责任主要条款：卖方违约时的终止，买方可以不给卖方任何补偿，

且该终止合同将不损害或影响买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

的权利。因买方的便利而终止合同，对卖方在收到终止通知后30日内已完成并准

备装运的货物，买方应按原合同价格和条款予以接收。对于剩余的货物，买方可：

1)仅对部分货物按照原来的合同价格和条款予以接受；或2)取消对剩余货物的采

购，并按双方商定的金额向卖方支付部分完成的货物和服务以及卖方以前已采购

的材料和部件的费用。 

四、合同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1、经过对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等方面的深入分析，公司认为自身具备

履行本合同的能力。 

2、本合同金额92,516,306.00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

17.50%。该项目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本次合同签订为公司日常性经营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对公司业务独

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本合同主要在以后年度执行，对公司2019年度业绩没有重大影响。 

2、本合同采用分阶段支付方式，可能存在不能正常履行或无法按时、足额

收款的风险。 

3、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市场、价格等

方面可能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洛阳市轨道交通1号线工程综合监控系统采购项目01标合同》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12 月 12 日 


